
   

 

试论情势变更原则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文/杜立聪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商品房销售办法——商品房预售。它不仅对
房地产开发商自身筹集资金、搞活经营、避免风险等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客观上对活跃房地产市
场，促进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
出现了不少问题，由此产生的合同纠纷也日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因情势变更导致显失公平而产生
的。因此，运用情势变更原则解决预售合同纠纷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作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的法律要件（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的基
础或环境的情势，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发生了非当时所能预料的变更，如使之发生原
有效力，则显然有悖于诚信原则（显失公平）时，应认为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的规范。①其实质
就是民法中的“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能消除因情势变更所造成
的不公平后果，其结果将改变原合同当事人所负担的义务。但是，由于其处理合同纠纷的直接后果
是允许当事人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从而会给一方带来经济利益，如预售房价的提高，违约责
任的免除等，这就使一些恶意行使者以情势变更为借口，谋取非法利润。因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经济流转的法律秩序，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处理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就
必须对其进行严格限制。根据民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在客观上，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这是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条件。情势是指合同生效时
作为该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的一切客观情况。变更是指合同生效后至履行终止前，该合同赖
以生效的环境或基础情势发生异常变动，造成合同基础动摇或丧失。我国近几年在房地产预售方面
的情势变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因物价大幅度上涨，造成一方当 
事人履行合同困难或须承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二是因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各种经济行政管理措
施的施行，致使合同基础丧失或对价关系失衡。 
   2．在主观上，情势的变更须是当事人无主观过错，即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如果情 
势变更是因一方的过错所致，那么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对方因此而所受损失，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
更原则。也就是说，作为民法基本支柱的“过错责任”论不能受情势变更原则的冲击。 
   3．在原因上，须有情势变更发生的不可预见性，且当事人不能克服这种变化。如果当事人在
签约时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该事件发生的，或者能够克服该事件的，则该事件发生的风险，应由当
事人自己承担，而不得请求适用该原则。对此，《德国民法典》第307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订
立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时，已知或应知其给付为不能者，对因相信合同为有效致受损害的一方当事
人，负损害赔偿义务。” 
   4．在时间上，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以后，履行终止以前。即情势变更须发生在
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如果合同在成立前已发生情势变更，则该合同
是在变更后的情势基础上成立的，不涉及情势变更问题。当事人不知情势已有变更，可视为重大误
解。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出现的情势变更，已与原合同履行无关，因此也不能认为是情势变更。若
因一方过失，致使合同延期履行，在延迟期间发生情势变更，有过失方也不能主张情势变更。 
   5．在结果上，须因情势变更而致使原合同的履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
失，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显失公平。这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实质性条件。因为适用这一原则
的目的就在于救济因情势变更所引起的交易上显失公平的后果。 
   最后，适用该原则要正确分清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界限。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所表现的一般特征相同，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①表现形式不同。情
势变更一般表现为影响履行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剧变，其原因既可能是灾难性事件如自然灾害或战争
等，也可能是因为计划变更、政策调整及其它社会原因引起的经济形势的剧变。而不可抗力则表现
为影响合同履行的灾难性事件，也包括社会的异常行动所造成的灾难性事件。⑤②造成的结果不
同。发生情势变更，在一般情况下，合同仍然能够履行，只是履行合同会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后果；
而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既可能造成合同履行困难或履行不能，也可能造成合同的全部义务都无法履
行。③免责情况不同。情势变更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时，它对债务人责任的承担要充分考
虑公平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往往由债务人与债权人分担损失或由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而
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时对债务人责任的免除则是绝对的。④免除责任范围不同。
情势变更只能免除违约责任，而不可抗力既可免除违约责任，又可免除侵权责任。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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